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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河道采砂统一经营管理，保障砂石供应，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与通航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的河道砂石资源统一经营活动。
河道采砂统一经营管理是指对我市行政区域内河道砂石资源按政企分开原则，以政府决定的形式对其保护、开采和利用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第三条  长江干流及其他水库、河段等各类采砂经营权由市人民政府依法授予相关单位（以下简称被授权单位）实行统一经营。
第四条  河道采砂管理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健全部门、区域联动协作机制，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将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纳入河湖长制管理，健全河道采砂管理的督查、通报、考核、问责制度。
第五条  被授权单位是河道采砂经营主体，按已批复的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办理开采许可证。取得河道砂石开采权的被授权单位应当依法缴纳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收和使用管理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确定。
第六条  因依法整治疏浚河道、航道、涉水工程等产生的弃砂需要综合利用的，应当由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报上一级河道采砂主管部门审批后依法处置。
第七条  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是本辖区河道砂石开采监管主体；采砂船、运砂船的所有权人或经营管理人是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应急管理、水利、交通、公安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承担监管责任。
第八条  禁采期内所有采砂船应停止作业，集中停靠。
第九条  从事河道采砂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河道采砂许可确定的时间、地点、采砂控制量、开采范围、开采高程和作业方式等进行开采；
(二)设置采区边界标识，提供有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
(三)及时清运砂石、平整弃料堆体；
(四)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设置砂场、堆积砂石或者弃料；
(五)不得违反有关通航安全规定，不得向航道和通航水域抛弃废弃物，不得妨碍航道畅通、损害通航条件；
(六)不得危及水工程、水文、桥梁、隧道、管线、环境保护等设施以及岸坡安全；
(七)法律、法规有关河道采砂的其他规定。
第十条  河道采砂统一经营管理实行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采用湖北省河道砂石采运管理电子四联单，由采砂船负责人、运砂船负责人、开单员、协同监管员、管理员进行五方审核，实现开采—运输—装卸—接收闭环监管，杜绝非法采砂、运砂、销砂。
第十一条  被授权单位通过公开采购运输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组建标准化砂石运输车队，实行密闭式运输、杜绝超限超载。
第十二条  被授权单位按照信息化监控平台监管要求，加强砂石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第十三条  建立河道采砂预警应急联动以及联合执法机制，水利、发改、公安、生态环境、交通、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定期开展联合执法，对采砂现场的生产、交易、运输和水上交通、社会治安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鄂州市水利和湖泊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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